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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138][bookmark: _Toc191824847][bookmark: _Toc11365][bookmark: _Toc31563][bookmark: _Toc2935]前  言
本文件全文强制。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未作规定的，执行GB 18485中有关规定。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于XXXX年XX月XX日批准。
本文件由北京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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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690][bookmark: _Toc191824848][bookmark: _Toc21735][bookmark: _Toc22429][bookmark: _Toc32154][bookmark: BookMark3]引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防治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改善北京市大气环境质量，促进生活垃圾焚烧行业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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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9045][bookmark: _Toc26531]生活垃圾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1　 [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0359][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166][bookmark: _Toc17984][bookmark: _Toc12119][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本文件规定了生活垃圾焚烧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污染控制技术要求、监测要求、实施与监督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以及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设施设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排污许可证核发及其投产后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掺加生活垃圾质量超过入炉（窑）物料总质量30%的工业炉窑以及生活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专用焚烧炉的污染控制参照本文件执行。
2　 [bookmark: _Toc24329][bookmark: _Toc12036][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8132][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17006]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其他文件被新文件废止、修改、修订的，新文件适用于本文件。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18485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CJJ 128 生活垃圾焚烧厂运行维护与安全技术标准
HJ/T 2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4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T 63.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6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7.2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212 污染物自动监测监控系统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HJ 5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4 环境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HJ 5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8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9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85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77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905 恶臭污染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916 环境二噁英类监测技术规范
HJ 973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1024 固体废物 热灼减率的测定 重量法
HJ 1039 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生活垃圾焚烧
HJ 1076 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3 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1205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固体废物焚烧
HJ 124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321 重点行业移动源监管与核查技术指南
HJ 1330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403 固定污染源废气一氧化碳和氯化氢自动监测技术规范
HJ 1405 排污单位污染物排放口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
HJ 1416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动态稀释嗅辨法
HJ 14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便携式β射线法
3　 [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0437][bookmark: _Toc3955][bookmark: _Toc12391][bookmark: _Toc20055]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bookmark: OLE_LINK1]GB 1848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existing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acility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依法履行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手续后投入使用或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批准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来源：GB 18485—2014,3.12,有修改]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new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acility
本文件实施之日后，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过批准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来源：GB 18485—2014,3.13,有修改]

启炉incinerator starting-up
完成烘炉后，投入垃圾并保持炉膛温度在850℃以上直至焚烧炉工况稳定的过程。

停炉incinerator shutting-down
停止向焚烧炉投入垃圾，并保持炉膛温度在850℃以上直至炉膛内垃圾完全燃尽的过程。

辅助燃烧器auxiliary burner
用于启炉时对炉排上的垃圾进行点火和运行时维持炉膛主控温度的装置。
[来源：CJJ 128—2017,2.0.17]

氨逃逸ammonia escape
在脱硝反应塔出口烟气中存在未参与反应的氨的现象。

生活垃圾运输廊道municipal solid waste transportation corridor
为将生活垃圾运输到卸料大厅，为生活垃圾运输车设置的专用进出通道，以实现生活垃圾在厂区/园区内密闭输运。

数据有效传输率data effective transmission rate
指统计时段内，自动监测数据传输完整性与数据有效性的综合指标，为数据传输率与数据有效率的乘积。按公式（1）、（2）、（3）计算：
………………………………………………………（1）
	………………………………………………（2）
………………………………………………（3）
式中：
ηdet——数据有效传输率（%）；
ηdt——数据传输率（%）；
ηde——数据有效率（%）；
Nreceived——监控平台实际收到的数据条数；
Nvalid——判定为有效的数据条数；
Nrequired——按规定频次应上报的数据总条数。
4　 [bookmark: _Toc22841][bookmark: _Toc2145][bookmark: _Toc3294][bookmark: _Toc10164]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　 有组织废气排放限值
4.1.1　 自XXXX年XX月XX日起，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执行表1的限值要求。
4.1.2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执行表1的限值要求。
4.1.3　 焚烧炉启炉、停炉、故障或事故期间，所获得的监测数据不作为评价是否达到本文件排放限值的依据，但在此期间烟气颗粒物排放浓度1小时均值不应大于150mg/m3。
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mg/m3）
	取值时间

	1
	颗粒物
	8
	24小时均值

	
	
	10
	1小时均值

	2
	二氧化硫（SO2）
	20
	24小时均值

	
	
	40
	1小时均值

	3
	氮氧化物（NOx）
	60
	24小时均值

	
	
	100
	1小时均值

	4
	一氧化碳（CO）
	30
	24小时均值

	
	
	80
	1小时均值

	5
	氯化氢（HCl）
	8
	24小时均值

	
	
	20
	1小时均值

	6
	氨（NH3）
	8
	1小时均值

	7
	汞及其化合物（以Hg计）
	0.02
	测定均值

	8
	镉、铊及其化合物（以Cd+Tl计）
	0.02
	测定均值

	9
	锑、砷、铅、铬、钴、铜、锰、镍及其化合物
（以Sb+As+Pb+Cr+Co+Cu+Mn+Ni计）
	0.3
	测定均值

	10
	二噁英类
	0.1a
	测定均值

	a 单位为ng TEQ/m3。


4.2　 无组织废气排放限值
4.2.1　 自本文件实施之日起，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无组织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应符合表2规定及GB 14554、GB 37822的相关要求。

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mg/m3）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1
	氨（NH3）
	0.2
	厂界监控点

	
	
	1.0
	厂房外监控点

	2
	臭气浓度
	10a（20b）
	厂界监控点

	a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臭气浓度限值为10（无量纲）。
[bookmark: _GoBack]b 现有生活垃圾焚烧设施臭气浓度限值为20（无量纲）。


5　 [bookmark: _Toc23782][bookmark: _Toc32371][bookmark: _Toc26982][bookmark: _Toc27248]污染控制技术要求
5.1　 焚烧系统要求
5.1.1　 炉膛内烟气温度及停留时间、焚烧炉渣热灼减率应符合表3的要求。
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1
	炉膛内焚烧温度
	≥850℃
	在二次空气喷入点所在断面，炉膛中部断面和炉膛上部断面中至少选择两个断面分别布设监测点，实
施热电偶实时在线测量

	2
	烟气停留时间
	≥2秒
	根据焚烧炉设计书检验和制造图核验炉膛内焚烧温度监测点断面间的烟气停留时间

	3
	焚烧炉渣热灼减率
	≤5%
	按HJ 1024规定执行


5.1.2　 焚烧炉应配备辅助燃烧器，在启、停炉时以及炉膛内温度低于表3的要求时使用，并应保证生活垃圾焚烧设施的运行工况符合表3要求。
5.1.3　 焚烧炉在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应及时检修，尽快恢复正常。如果无法修复应立即停止投加生活垃圾，按照GB 18485要求操作停炉。每次故障或者事故持续排放污染物时间不应超过4小时。
5.1.4　 焚烧炉每年启炉、停炉过程排放污染物的持续时间以及发生故障或事故排放污染物持续时间累计不应超过60小时。
5.2　 烟气净化系统要求
5.2.1　 每台焚烧炉后应单独设置烟气净化系统，烟气净化系统应至少具备脱酸、脱硝、除尘、去除二噁英类及重金属类污染物的功能。烟气净化系统应与焚烧系统同步运行。系统故障或检修时，应采取降负荷、停运等措施控制污染物排放。
5.2.2　 脱硝系统应有效控制氮氧化物排放，采用氨法脱硝工艺的，应同步启动氨逃逸监控。
5.3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入炉生活垃圾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3.1.1　 生活垃圾运输廊道应定期冲洗，应设置风幕和快速启停门等装置。运输车辆离厂前应进行清扫或清洁，减少异味散溢。
5.3.1.2　 卸料大厅应密闭并保持负压状态，在焚烧炉停炉和非正常工况下应启动备用除臭设施进行除臭。冲洗废水应汇集到渗滤液收集设施，冲洗废水的收集渠应定期冲洗。
5.3.1.3　 生活垃圾贮存设施和渗滤液收集设施应采取密闭负压措施，并应在运行期和停炉期均处于负压状态。设施内的气体应优先通入焚烧炉中进行高温处理，或经除臭处理后排放。
5.3.1.4　 渗滤液调节池应保持密闭，并设置气体收集设施；生化处理缺氧单元、污泥干化单元应优先保持密闭，无法密闭运行时应设置气体收集设施。集中收集的臭气应回炉焚烧或经除臭处理后排放，焚烧后烟气执行表1要求，除臭处理后废气执行GB 14554要求。
原辅料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3.1.5　 粉状辅料应存放于封闭料仓中，厂内转移和输送时应采用密闭管道或密闭罐、包装袋，卸料口应密闭或配备除尘设施。配料工序应在封闭空间内操作，产尘点应配备除尘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5.3.1.6　 氨水、尿素的贮存、输送、制备等过程应密闭。氨水或液氨采用专用罐车运输，氨水罐区应配套氨气回收或吸收回用装置，设置氨气泄漏检测设施。
5.3.1.7　 燃油的储存、转移和输送等无组织排放控制应符合GB 37822的规定。
炉渣、飞灰的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5.3.1.8　 炉渣应采取湿除渣等措施进行处理，处理后炉渣暂存的出渣间应保持密闭负压，车间需安装压力计量表实时监控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出渣间应采取除尘措施，出渣间排风应回炉焚烧。炉渣定期输运，外运时采用覆盖等抑尘措施。
5.3.1.9　 飞灰应密闭收集，转移和输送时应采用密闭管道、密闭罐。飞灰稳定化处理应在封闭的设备中，处理后的飞灰封装于密闭的包装袋中。
5.4　 清洁化运输与作业要求
5.4.1　 进出厂的生活垃圾运输专项作业车应优先选用新能源车辆，其中4.5吨以下的生活垃圾运输专项作业车自XXXX年XX月XX日后（本文件实施1年后）80%应为新能源车辆；4.5吨至31吨的生活垃圾运输专项作业车自XXXX年XX月XX日（本文件实施3年后）后80%应为新能源车辆；31吨以上及其他生活垃圾运输专项作业车自XXXX年XX月XX日（本文件实施3年后）后应为新能源车辆或符合国六b及以上排放标准。
5.4.2　 厂内使用的挖掘机、装载机、叉车自XXXX年XX月XX日（本文件实施1年后）后80%应为新能源机械，其他非道路移动机械应符合国四及以上排放标准。
5.4.3　 具备条件的应建设补能设施，满足新能源专项作业车辆及新能源机械的补能需求。
5.4.4　 应按照国家和本市要求将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与城市管理、生态环境等部门联网，门禁及视频监控系统应满足HJ 1321的要求。
5.4.5　 应对进出厂生活垃圾运输专项作业车辆密闭情况进行检查，记录车牌、进出厂时间、密闭状态、检查人等信息，检查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2年。
5.5　 数智化管理要求
5.5.1　 通过数智化管理，应实现焚烧运行、污染控制、监测数据管理的智能化闭环管控与全流程追溯，支撑工况稳定、污染物达标排放。
5.5.2　 应具备留存所有智能优化策略、自动调控记录、污染物排放数据及工艺运行参数的功能，实现全流程可追溯，数据保存期限不少于1年；同时具备工况异常、数据中断、排放变化等实时监控功能，满足环保监管溯源与应急处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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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一般要求
6.1.1　 应依据HJ 819、HJ 1205的规定，依法开展自行监测，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并建立自行监测数据质量管理制度；应在技术服务机构现场监测或运维过程中，安排人员现场见证或通过远程监控等手段做好记录；原始监测记录应至少保存5年，并依法公开自行监测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6.1.2　 应按HJ 1405要求规范排污口及监测点位设置。应按照规定在主要监测点位安装、使用视频监控设备，主要监测点位视频监控设备应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
6.1.3　 监测数据及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监测方法应符合表4的规定。本文件实施后发布的污染物监测方法标准，如适用性满足要求，同样适用于本文件相应污染物的测定。
6.1.4　 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污染物浓度排放限值均指在标准状态下以11%（V/V%）O2（干烟气）作为换算基准换算后的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按公式（4）进行换算：
…………………………………………（4）
式中：
ρ——大气污染物基准氧含量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ρ’——实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3）；’
φ0(O2)——助燃空气初始氧含量，%。采用空气助燃剂时为21；
φ’(O2)——实测的烟气氧含量，%。
6.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要求
6.2.1　 每台焚烧炉应安装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CEMS的安装、定期校准、维护应按照HJ 75的要求执行。监测项目应包括污染物及烟气参数，其中污染物包括但不限于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氯化氢，烟气参数包括温度、压力、流量、湿度、氧含量等，其中颗粒物监测应具备多量程覆盖功能（适配低浓度排放监测）。
6.2.2　 自动监测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应符合HJ 75、HJ 76、HJ 212和HJ 1403的要求，任意连续90日的自动监测数据有效传输率应不小于90%，不应添加其他可能干扰监测数据存储、处理、传输的软件或设备，不应设置监测数据上下限，传输的自动监测数据与现场机监测数据偏差应不大于1%，监测数据应实时上传至国家或北京市生态环境部门的监控平台。自动监测设备应具备日志记录功能，且参数修改日志应保持开启状态，运行日志应至少保存5年。
6.2.3　 在废气非正常排放期间，应保持自动监测设备同步运行，自动监测设备应记录非正常情况下实时监测数据，并按HJ 1039要求核算该时段的各类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并计入年实际排放量中。
6.3　 手工监测要求
6.3.1　 焚烧炉烟气中重金属类污染物应按HJ 1205要求，每月至少监测1次。二噁英类每年至少监测1次，二噁英类监测参照HJ 77.2、HJ 916要求执行。
6.3.2　 厂界恶臭污染物每季度应至少监测1次，每次监测应不少于3个点位，臭气浓度监测参照HJ 905、HJ 1262/HJ 1416执行。
6.3.3　 厂内氨的无组织排放应每季度至少监测1次。监测点位应选在出渣间厂房门窗外1m，距离地面1.5m高度处进行监测，监控点数量不少于3个，并选取浓度最大值。厂房外监控点氨的无组织排放监测参照HJ 1076/HJ 533/HJ 534执行，厂界监控点氨的无组织排放监测参照HJ/T 55、HJ 1076/HJ 533/HJ 534执行。
6.3.4　 监督监测由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监测工况应符合正常生产要求。
大气污染物测定方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标准号

	1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便携式β射线法
	HJ 1457

	2
	一氧化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一氧化碳的测定 非色散红外吸收法
	HJ/T 44

	
	
	固定污染源废气 一氧化碳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97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HJ/T 4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T 4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9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693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2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4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HJ 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HJ 629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便携式紫外吸收法
	HJ 1131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气态污染物（SO2、NO、NO2、CO、CO2）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240

	5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HJ/T 27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硝酸银容量法
	HJ 548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氯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549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330

	6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HJ 534

	
	
	环境空气 氨、甲胺、二甲胺和三甲胺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HJ 1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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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大气污染物测定方法（续）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标准号

	6
	氨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氨和氯化氢的测定 便携式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法
	HJ 1330

	7
	汞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HJ 543

	8
	镉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4.2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9
	铅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铅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685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0
	砷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HJ 540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环境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砷、硒、铋、锑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
	HJ 1133

	11
	铬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2
	铊、锑、铜、锰、钴及其化合物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13
	镍及其化合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1

	
	
	大气固定污染源 镍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T 63.2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657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HJ 777

	14
	二噁英类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噁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HJ 77.2

	15
	臭气浓度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三点比较式臭袋法
	HJ 1262

	
	
	环境空气和废气 臭气的测定 动态稀释嗅辨法
	HJ 1416


7　 实施与监督
7.1　 本文件由市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统一监督实施。
7.2　 对于焚烧炉烟气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24小时均值浓度、测定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可判定为超标；对于焚烧炉烟气采用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时，在焚烧炉正常运行期间，烟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24小时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限值，判定为超标。
7.3　 对于厂内无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或任意一次浓度值超过本文件规定的相应限值，均判定为超标。对于厂界无组织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小时均值浓度超过本文件规定的相应限值，判定为超标。臭气浓度瞬时采样，以任一时段监测结果最大值作为达标评价的依据。
7.4　 生活垃圾焚烧企业未遵守本文件规定的措施性控制要求，属于违法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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